应提交的申请材料及说明

一、应提交申请材料 
CSC规定：申请人应对所提交的申请材料的真实性负责。凡是提供虚假材料的申请，一经查实，材料审核不予通过；已被录取的，取消留学资格。

申请人未按要求上传材料或上传材料模糊不清、无法识别的，视为无效申请，材料审核不予通过。

	序号
	材料内容
	电子件
	纸质件
（学院统一提交)

	1
	单位推荐汇总表
	1份（Excel）
	1

	2
	单位推荐意见表
	1份（Word）
	1

	3
	出国留学申请表
	1份（Word）
	

	4
	依托科研项目或课题研究选派情况统计表
	1份（Excel）
	

	5
	依托项目在研证明、科研成果清单（人文社科类）
	1份(PDF)
	

	6
	依托项目在研证明、科研成果清单（自然科学类）
	1份(PDF)
	

	7
	有效身份证扫描件
	1份(PDF)
	

	8
	国外单位正式邀请信扫描件
	1份(PDF)
	

	9
	外语水平证明扫描件
	1份(PDF)
	

	10
	职称证书、最高学历、学位证书扫描件
	1份(PDF)
	

	11
	获奖证书扫描件（限5页）
	1份(PDF)
	

	12
	外方合作者简历（限3页）
	1份(PDF)
	

	13
	申报材料自查审查表
	
	1

	14
	博士后导师、流动站同意书（在站博士后人员）
	
	1


二、材料提交要求
（一）申报阶段
①按顺序编号1.  2.  3… ；

②材料5-12，需彩色扫描、字迹清晰，每一项材料多页的请合并为一个PDF；

③总文件请控制在10MB以内；

④放入以“单位-姓名”命名的文件夹压缩后，交所在二级单位汇总审核推荐。
（二）网上填报阶段
申请人需先登录网上报名系统，并按要求如实填写网上申请表；在填写完申请表并确认无误后，可按系统提示完成网上提交并打印，申请人需在纸质申请表“申请人签字”栏中签名。
网上申请表正式提交后不能再修改信息（如留学期限、留学国别等）。网报结束前，需修改留学信息的，若受理机构未接收网报材料，可自行提回修改后再提交；若受理机构已接收网报材料，则需受理机构退回后修改。修改后，需重新打印新的申请表。
温馨提示：打印网上提交申请表时，《单位推荐意见表》（空表）将会随之打印，申报人员无需在意。另外，打印出来的申请表格式不规范，属系统问题。
按国家公派留学管理信息平台上的说明将相关材料扫描并上传至信息平台。如下材料无需扫描上传：《单位推荐意见表》、《单位推荐汇总表》、《依托科研项目或课题研究选派情况统计表》（青骨干项目），申请人近期彩色照片要求不超过50K。如提供的材料中有英语以外语种书写的，需另提供中文翻译件。

（三）网上填报阶段后
提交一套纸质申请材料（网上下载的申请表、上传的所有附件材料），一律使用A4扫描纸打印或扫描，请在申请表第一页粘贴申请人近期彩色照片（一寸免冠、光纸正面）。
三、申请材料说明 

（一）《单位推荐意见表》

（1）请所在二级单位（院、系、所等）针对每位申请人，按要求据实详细填写《单位推荐意见表》，并仔细检查文字表述无误后提交word版（语言精炼、表达清楚、逻辑有序，且富有针对性）；纸质件由二级单位领导签字，并加盖公章。
（2）申请人网上填报提交申报材料后，单位推荐意见由学校主管部门（人事处）审核申报材料后，负责录入网报系统。（学校录入前，系统中单位推荐意见为空；申请人本人无需自行打印推荐意见）
（二）《出国留学申请表》

填表说明：http://www.csc.edu.cn/chuguo/s/213
（三）《依托科研项目或课题研究选派情况统计表》
只填写与拟赴外研修课题有紧密联系的在研的纵向课题（主持的需校级以上，主研的需省级以上），至多3项。
（四）依托项目在研证明、科研成果清单（限3页）

申请人需主持校级及以上或参加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和课题研究，且外方邀请信注明的在外研修专业方向与承担项目（课题）研究工作相一致。
上传的在研证明，可由学校科研系统平台导出在研项目（课题）清单，到学校科研部门加盖公章，一般应注明项目名称、项目来源、起止时间、经费额度、个人排名等。
科研成果统计时间为参加工作以来，重点考察近五年成果，须在学校科研系统平台导出相关数据，到学校科研部门加盖公章。具体内容如下：

1）科研项目

申请人主持或参加的科研项目清单，一般应注明项目名称、项目来源、起止时间、经费额度、个人排名等。

2）学术论文及著作

为正式发表的学术论文或出版的学术著作，一般应注明论文/著作名称、刊物/出版社名称、作者排名/身份（自著、合著、编著等）、期号/年度、刊物类别（SCI、SSCI、CSSCI等）。

3）获奖情况

主要与申请国家留学基金资助相关的，省部级以上的科研教学获奖。一般应注明获奖级别（国家级、省部级）、奖励部门、等级、获奖年月、个人排名等。

（五）有效身份证扫描件

请将身份证正反面（个人信息、证件有效期和发证机关），彩色扫描在同一页PDF上（页面大小：A4纸，身份证需正常大小）。
 制作方法参考：彩色扫描身份证正反面，在WORD中插入扫描图片，调整为身份证同等大小，并转为PDF文件。
（六）国外单位正式邀请信

申报时必须提交国外大学或科研机构的邀请函。正式邀请信/函一般应由外方教授/邀请单位签发，并使用邀请单位专用信纸打印。邀请信/函应明确如下内容（若所申请出国留学项目对国外邀请信有特别要求，应按项目要求准备）：
1.基本信息：姓名、现任职称、国内单位、联系方式（含邮箱）等； 

2.留学身份：访问学者/博士后研究； 

3.留学期限：明确到起止年月（例：2018.12-2019.12）；

4.留学专业、课题或研究方向； 

5.资金资助情况（包含为申请人提供办公场所、图书资料等资源等内容；明确是否提供经费资助，若有资助请明确资助的对象和具体内容）；
6.外方负责人签字（含电子签名）与联系方式。
外方邀请信应为无条件邀请信，但有一种条件除外，即邀请信在申请人取得国家留学基金资助后方可生效。

另，赴新加坡留学的访问学者及博士后应提供接收单位签发的官方邀请信（如学校招生部门或院系签发的邀请信），导师邀请信不予接受。赴新加坡博士后邀请信中不得要求被邀请人签订劳动合同，或要求办理EP签证（Employment Pass）。

请注意，申请表中填写的留学期限须与邀请信上的信息保持一致。建议出国时间拟定在2017年7月及以后（按派出手续耗时最快2个月估算；若签证耗时较长的，请根据时间往后推算）。

（七）外语水平证明

有效外语水平证明：http://www.csc.edu.cn/article/716
（八）职称证书、最高学历、学位证书扫描件 

提供所持有的最高职称（西南大学岗位聘用证书封面、最高职称信息页面，2013年以后新进教师请到人事处师资科开具职称证明）、最高学历及学位证书的彩色扫描件。网报时请将以上文件合并为一个PDF进行上传。

（九）获奖证书扫描件（限5页）
应是与申请国家留学基金资助相关的、获奖级别最高、日期最新的奖励（原则上应是五年内获得的）。获奖证书扫描件不得超过5页（含）。如无，可不提交。
（十）外方合作者简历（限3页）
主要包括国外合作者的教育、学术背景；目前从事科研项目及近五年内科研、论文发表情况；在国外著名学术机构任职情况等，原则上不超过一页。国外合作者简历需由其本人提供并签字。 
（十一）博士后导师、流动站同意书

在站博士后人员申报前，须征得博士后导师同意，由该导师出具《同意书》。大致内容如下：

同意书

西南大学人事处：

本人为XXX的在站博士后导师，现同意XXX申报2018年国家公派留学项目并于2018-2019年派出。

特此函书。

                              签名：

                              日期:

                           （流动站所在单位公章）
【温馨提示】:

1.网报开始前，申报人可进入网报平台，注册后登陆填写相关信息

2.请在网报前，注意拟留学单位是否在网报系统中；若未在其中，请根据《填表说明》及时与CSC联系，申请新增留学单位信息；

3.所有附件上传后，请务必预览（查看附件是否上传成功、是否与要求上传的材料一致、是否歪的或反的，是否清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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